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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46 

联合国内部司法 

  2019 年 11 月 12 日大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信转交 2019 年 11 月 11 日第六委员会主席米哈尔·姆利纳日关于联合

国内部司法问题的一封信(见附件)。 

 

蒂贾尼·穆罕默德·班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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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我荣幸地就议程项目 146(联合国内部司法)写信给你。  

2. 如你所知，大会在 2019 年 9 月 20 日第 2 次全体会议上，根据总务委员会的

建议，将该议程项目交给了第五和第六委员会。大会在第 73/276 号决议第 41 段

请第六委员会审议秘书长将提出的报告的法律方面问题，但不得妨碍第五委员会

作为负责行政和预算事项的主要委员会的作用。 

3. 在本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在其 2019 年 10 月 17 日第 17 次会议以及 10

月 17 日、18 日、23 日和 24 日和 11 月 4 日举行的非正式协商中审议了该项目。

2019 年 11 月 5 日和 6 日也举行了非正式协商。第六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

合国监察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活动的报告(A/74/171)、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内部司

法的报告(A/74/172)和内部司法理事会的报告(A/74/169)的法律方面问题，内部司

法理事会根据大会第 73/276 号决议第 43 段的要求，在其报告附件中载列了联合

国上诉法庭和联合国争议法庭的看法。 

4. 在 10 月 17 日举行的非正式协商期间，内部司法理事会的一名代表、联合国

监察员和内部司法办公室执行主任作了情况介绍，并与秘书处其他单位的代表一

起答复了各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作了澄清，各代表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5. 各代表团表示赞赏秘书长根据第 73/276 号决议提交关于联合国内部司法的

全面报告以及提交关于联合国监察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活动的报告。第六委员会

注意到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向大会提出的要求(A/74/172，第 102 段)。各代表团还

注意到内部司法理事会的报告和报告所载建议。 

6. 我谨提请你注意与这些报告的法律方面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第六委员会讨

论了这些问题。 

  司法独立性 

7. 第六委员会强调第五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必须有效合作与协调，但同时再次

强调，大会在其第 61/261 号决议第 4 段决定按照国际法有关规则及法治原则和

正当程序，建立一个独立、透明、专业化、资源充足和权力分散的新的内部司法

系统，确保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得到尊重，对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都实行问责

制。因此，各代表团认为，在审议上述报告所载可能涉及经费问题的各种提案时，

大会应适当考虑到其第 61/261 号决议第 4 段。在这方面，第六委员会注意到内部

司法理事会的报告，理事会在报告中强调，两法庭法官必须享有司法独立性，并

且应就失能或导致不适合履行职责、包括不适合管理案件的行为接受问责。 

  司法部门的选举 

8. 宣布联合国争议法庭四个半职司法职位选举的时间与 2019 年 7 月 10 日实际

进行选举的时间相隔太短，各代表团对这种情况造成的影响表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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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各代表团敦促秘书长、大会主席和内部司法理事会确保在今后和类似的选举

中，让确定选举日期的日期和实际举行选举的日期相隔一段合理时间，使各代表

团有时间考虑。 

   对内部司法系统的认知和外联活动 

10. 各代表团回顾第六委员会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建议(见A/C.5/71/10，

附件，A/C.5/72/10，附件，A/C.5/73/11，附件)，其中第六委员会敦促秘书处进一

步加强和增加外联活动，各代表团欣见内部司法系统不同部门报告，他们在这方

面持续开展并加强了活动，包括定期走访外地办事处和维持和平行动，向其通报

情况，并通过视频和电话会议举办讲习班。第六委员会欢迎秘书长提供信息，说

明内部司法办公室持续执行外联战略的情况，特别是 2018 年修订的题为《工作

人员解决争议指南》的手册，该手册以联合国所有六种语文广泛提供(见 A/74/172，

第 73-77 段)。第六委员会还欢迎联合国监察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开展的外联活

动，包括为解决系统性问题所作的努力(A/74/171，第 45-47、51 和 59 段)。第六

委员会强调这些活动在确保各方可普遍诉诸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方面的重要作用。 

11. 第六委员会还敦促秘书处继续开展外联活动，以期提供信息，说明该系统各

部门的作用和运作情况，说明它可为处理与工作有关的投诉——包括编外人员的

投诉——提供的可能性，并特别注意外地特派团和办事处的情况。 

  司法判例和司法指令的透明度和一致性 

12. 第六委员会回顾，它曾指出，充分和准确提供和方便查阅法庭判例是一个重

要的法律层面问题，因为这使工作人员和管理当局以及法律代理人能够获悉有关

判例的最新发展，建立可指导其他案件评估工作的先例，并更好地了解法庭所适

用的相关细则和规章(见 A/C.5/71/10，附件，A/C.5/73/11，附件)。 

13. 第六委员会还回顾，它曾指出这种透明度对于司法指令的重要性，特别是考

虑到内部司法理事会和秘书长曾表示对这些指令是否与内部司法总框架以及《联

合国宪章》和《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一致感到关切。在这方面，第六委员会指

出，如内部司法理事会 2018 年报告所述，并且根据秘书长在 2019 年报告中提出

的建议(A/74/172，第 88 段)，必须在网上提供争议法庭的司法指令(见 A/73/218，

第 23 段)。第六委员会重申其建议，即大会应要求将普遍适用的司法指令张贴在

网上，以便提供给包括大会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 

  监管框架 

14. 第六委员会强调指出，秘书长和联合国监察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作出了各种

努力，特别是通过秘书长提出的文明礼貌运动(见 A/74/171，第 67-73 段)以及进

一步加强秘书处对被禁止行为的反应的各种措施(A/74/172，第 80 段)，进一步实

现没有歧视、骚扰(包括性骚扰)和滥用职权现象的和谐工作环境。第六委员会还

注意到秘书长报告(A/74/172)第 81 段提供了信息，介绍政策方面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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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式系统 

15. 第六委员会强调，非正式解决争议是内部司法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

六委员会再次呼吁采取更好的激励措施，鼓励采取非正式解决冲突的办法。 

16. 各代表团赞赏联合国监察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开展的活动，特别是其提高认

识和能力技能建设服务，赞赏它在区域一级努力为总部以外工作人员、包括为外

地和纵深地区工作人员提供解决冲突服务，并提高认识和建设能力(A/74/171，分

别见第 18 和 13 段)。 

17. 第六委员会欢迎联合国监察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努力将性别观点纳入其活

动的主流，并支持系统性变革(A/74/171，第 59 段)。第六委员会还注意到秘书长

的建议，即本组织应制定一种整体管理方法，以解决管理人员粗暴无礼的问题，

这类管理人员可能看似表现良好，但他们粗暴无礼的行为对工作人员造成了影响，

而他们并不了解自己行为对他人的影响(A/74/171，第 60 段)。 

18. 第六委员会还鼓励与工作有关的争议所有当事方尽一切努力在非正式系统

中尽早解决争议，但这不损害每一名工作人员将申诉提交正式系统审查的权利。 

  正式系统  

19. 各代表团赞赏管理当局评价股在为工作人员解决与工作有关的争议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第六委员会还肯定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在促进联合

国内部司法方面所作的工作。 

20. 第六委员会回顾内部司法理事会关于增加工作人员获取文件和信息机会的

建议(A/72/210，第 19 段和 A/73/218，建议 1)。各代表团再次强调，在可行以及

不损害必要保密性的情况下，管理当局评价股应向投诉方提供该股在决定维持业

务主管人员的决定时所依赖的文件和其他信息。 

21. 第六委员会指出，合理的诉讼时间是内部司法系统效力的一个重要特征。各

代表团注意到关于联合国争议法庭庭长职位相互矛盾的说法(A/74/172，第 17 段)

以及内部司法理事会对争议法庭业务效率和处理案件的情况表示的关切

(A/74/169，第 15-19 段)。在这方面，第六委员会再次对正式内部司法系统诉讼持

续时间和作出判决的及时性表示关切。因此，各代表团认为，建议大会考虑秘书

长和内部司法理事会的意见是适当的，秘书长和内部司法理事会分别建议提高联

合国内部司法系统的效率和透明度，特别是在处理积压案件和处理拖延案件方面

(A/74/169，建议 9)。第六委员会还欢迎在 2019 年初执行一项案件处置计划，包

括订立案件实时跟踪看板和案件处置数量的业绩指标(A/74/172，第 86 和 87 段)。

第六委员会还欣见，虽然发生了秘书长的报告(A/74/172)第 17 段所述情况，2019

年在处理积压案件方面仍然取得了进展。 

22. 第六委员会强调，争议法庭是一个独立司法机构，应按照其规约、议事规则

和行为守则管理其事务。在这方面，第六委员会严肃看待内部司法理事会报告第

20 至 26 段提供的信息(见 A/74/169)。第六委员会请秘书长就内部司法理事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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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载建议 10、11、12 和 13 发表意见，供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期

间审议。 

  自我辩护和工作人员法律援助办公室自愿补充供资机制 

23. 鉴于自我辩护的申诉人人数仍然很高，第六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内部司法

办公室编写了一份自我辩护申诉人工具包，该工具包于 2019 年 5 月在内部司法

系统的网站上发布和张贴(A/74/172，第 89 段)。 

24. 第六委员会感谢秘书长提供信息，说明工作人员对工作人员法律援助办公室

自愿补充供资机制的捐款情况(A/74/172，第 90 至 92 段，附件一，第 33 段和附

件四)。大会在第 73/276 号决议第 28 段将该机制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第

六委员会欣见作出了各种努力，按照大会第 73/276 号决议第 30 和 31 段所述，加

强激励办法，使工作人员不选择退出自愿供资机制。第六委员会还回顾工作人员

法律援助办公室在两法庭代表工作人员的重要作用。 

  编外人员可获得的救济 

25. 第六委员会感谢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73/276 号决议第 46 段的要求，在其报告

第 93 至 95 段提供信息，说明编外人员可获得的补救(A/74/172)。第六委员会还

注意到，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监察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活动的报告中提供了信息，

说明编外人员获得监察员和调解服务的机会，并就此发表了意见(A/74/171，第 41-

44 段)。 

26. 第六委员会回顾，它一再强调，联合国应确保包括编外人员在内的所有类别

人员均可获得有效补救(见 A/66/275，包括题为“关于编外人员申诉机制的提案”

的附件二和 A/67/265，包括题为“咨询人和个体订约人快速仲裁程序”的附件四

和题为“争议解决机制未涵盖的编外人员利用内部司法系统以及其他可用于解决

争议的措施”的附件六)。第六委员会还回顾临时独立评估小组发表的意见

(A/71/62/Rev.1，第 413 段，建议 23 和第 233-243 段)和内部司法理事会阐述的编

外人员补救制度备选方案(A/71/158，第 142-153 段和附件一，第 13 段)。 

27. 各代表团收到了秘书处代表就这一问题口头提供的信息以及内部司法理事

会提供的信息。 

28. 各代表团注意到为更好地预防和解决涉及编外人员的争议而采取的举措

(A/74/172，第 95 段)。因此，第六委员会建议秘书长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详细信息，

说明他 2019 年 7 月 15 日报告(A/74/172)第 95 段提到的五项举措，这些举措的目

的是更好地预防和解决涉及编外人员的争议，第六委员会还建议提供信息，说明

采用了什么样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聘请一个中立实体承担该报告第 95(d)段所

述责任。 

29. 各代表团还注意到关于编外人员获得联合国监察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服务

的信息。特别是，各代表团注意到，自 2017 年以来，编外人员提出的案件数量增

加(A/74/171，图九)。在这方面，第六委员会积极看待秘书长关于开展试点项目的

提议，特别是考虑到试点项目将有助于本组织确定编外人员提出的申诉类型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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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量(A/74/171，第 65 段)。在这方面，鉴于一如秘书长报告所述，试点项目在初

期阶段将继续在联合国监察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现有资源范围内实施，第六委员

会建议大会核可秘书长关于推行试点项目的提案。 

30. 第六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监察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要求给予更多时间，以评

估将向编外人员提供服务的试点项目制度化的可行性，第六委员会还注意到监调

办打算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介绍这方面的最新情况(A/74/171，第 65 段)。

第六委员会要求，这项评估应考虑编外人员所提申诉的类别、地点、审议时间和

结果。 

  防止报复 

31. 第六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根据第 73/276 号决议第 11 段要求提供的关于防止

报复的信息(A/74/172，第 81 段)。第六委员会还注意到秘书处代表就这一问题口

头提供的信息。第六委员会欣见持续作出努力，通过工作人员-管理当局协商机制

不断审查关于防止报复问题的订正政策(ST/SGB/2017/2/Rev.1)，以确定任何可能

需要改进的地方。第六委员会指出，根据 ST/SGB/2017/2/Rev.1 号秘书长公报，

在举报不当行为案件中作证的证人和配合正式授权的审计或调查的工作人员可

能已在道德操守办公室提供的保护范围内。第六委员会进一步强调，必须充分执

行两法庭发布的保护申诉人和证人、使其免遭报复的命令。 

32. 第六委员会注意到内部司法理事会的意见，即向两法庭提出案件或作为证人

出庭的工作人员应得到道德操守办公室的保护，工作人员诉讼应被视为一项受保

护的活动(A/73/218，第 12 和 13 段)。内部司法理事会建议制定一项明确的全系

统政策，保护当事人和证人不受报复。各代表团注意到，在内部司法理事会与利

益攸关方的会议上，各方确认，没有落实保护措施，使在两法庭请求补救和作为

证人出庭的工作人员免遭报复，这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理事会听到的报告证实，

工作人员对报复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可以将其视为严重影响诉诸司法情况的一

个因素(A/74/169，第 9 段)。第六委员会注意到秘书处代表就这一问题口头提供

的信息。第六委员会欢迎新修订的防止报复政策(ST/SGB/2017/2/Rev.1)，并欢迎

持续作出努力，通过工作人员-管理当局协商机制不断审查该政策，以确定任何可

能需要改进的地方。第六委员会还注意到，上述监管框架全面审查包括审查这项

政策。第六委员会指出，对申诉人或作为证人出庭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复构成不当

行为，秘书长关于防止报复的政策保护工作人员，使其不因举报不当行为而受到

惩罚。第六委员会进一步强调，必须充分执行两法庭发布的保护申诉人和证人、

使其免遭报复的命令。第六委员会注意到内部司法理事会关于有必要授权两法庭

发布保护命令的意见，但强调指出，根据两法庭规约、议事规则和行为守则，两

法庭已经拥有发布此类命令的固有和明确的权力。 

33. 各代表团认为应该请秘书长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进一步提供信息，说

明在防止报复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说明内部司法理事会关于持续审查该政策的长

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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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上诉法庭规约》修正案 

34. 第六委员会指出，为了确保措词一致性，确保上诉法庭管辖权的法律确定性，

大会最好核准第五委员会正在审议的《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48

条的修正案，并同时核准相应提出的《联合国上诉法庭规约》第 2 和第 7 条的修

正案。第六委员会回顾秘书长的相关提案(见 A/73/217/Add.1)，建议核准以下各

段所述《联合国上诉法庭规约》修正案。 

35. 《上诉法庭规约》第 2 条第 9 项的修正案要求：㈠ 在“作出的决定未遵守”

之前添加“依《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行政规则》K 节”；㈡ 将“条例”

的英文改为大写；㈢ 在“《基金条例》”之后添加“关于影响《条例》所规定参与、

缴款服务期和应享福利方面权利的条款”。修正后的该项案文如下： 

9. 上诉法庭有权审理下列人士提出的指称代表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

合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依《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行政规则》K 节作

出的决定未遵守《基金条例》关于影响《条例》所规定参与、缴款服务期和

应享福利方面权利的条款的上诉并作出判决： 

36. 此外，将修正第 9 项(a)和(b)分项，将“条例”的英文改为大写。 

37. 《上诉法庭规约》第 7 条第 2 项的修正案要求：㈠ 将“条例”的英文改为

大写；㈡ 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改为“代表联合国工作人员养

恤金联合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㈢ 将“联合委员会”改为“常设委员会”。修正

后的该项案文如下： 

2. 对于指称代表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作出的

决定未遵守《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的申请，如果是在收到常

设委员会决定后 90 个日历日内提出则可受理。 

  结束语 

38.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将题为“联合国内部司法”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五届

会议临时议程。 

39. 谨请提请第五委员会主席注意本信，并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46“联

合国内部司法”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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